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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发〔2022〕58号

中共龙泉镇委员会
龙泉镇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全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
与禁烧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，镇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 2022年度全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

作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实行全面禁烧。2022年玉米禁烧面积 9068.13亩，涉及全镇

16个村、1个社区。玉米秸秆、苞叶、杂草等可燃物实行日产日

清；对确实不能转化利用的秸秆，村居要选择 1-2处合适地点集

中储存或掩埋，确保不出现秸秆焚烧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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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责任分工

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各

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，扎实推动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

作顺利开展。

各村居：是本村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和全面禁烧工作的责任

主体，对本村内秸秆转化利用和全面禁烧工作负全责，集中或者

鼓励村民自行进行秸秆还田。各村居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制

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，把转化利用和禁烧任务、措施分解落实

到户、到地块，责任到人。村干部要带头开展秸秆禁烧巡查，发

现焚烧秸秆或堆放秸秆等情况第一时间处理，并每天填写巡查记

录，10月底将巡查记录报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。

镇纪委：负责禁烧工作中涉及党员干部失职、渎职人员的责

任追究工作。

镇财政审计所：将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：牵头负责该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调

度，做好玉米种植面积的核定和秸秆转化利用的指导工作。

镇宣传办公室：负责农作物秸秆禁烧和转化利用的宣传报道

工作。

镇城建服务中心、镇城管中队：负责做好镇域内绿地、工地、

绿化带、垃圾场等场所可燃物的禁烧工作，杜绝出现焚烧树枝树

叶、杂草、建筑废料等可燃物的情况。

镇农机水利站：负责协调调度作业机械，制定宣传还田作业



— 3 —

标准，培训作业机手，确保农机作业质量，严肃处理违规作业行

为；并负责农机、固化机械等设备的安装、调试、维修和后续管

理服务工作。

镇兽医站：负责组织养殖小区与种植户对接，组织指导农作

物秸秆饲料化转化。

龙泉派出所：负责对污染环境违法犯罪、故意焚烧他人农作

物秸秆造成他人财产损失、暴力抗法、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

行公务的行为进行处罚；对故意焚烧农作物秸秆，造成人员伤亡

或财产重大损失涉嫌犯罪的进行查处。

龙泉中心校：负责加强在校学生的禁烧宣传教育，发动学生

“小手牵大手”做好家庭的禁烧宣传工作。

镇护林防火中队：负责配合公安机关对焚烧农作物秸秆致使

森林受到损毁的行为进行查处；负责做好全镇禁烧巡查，利用宣

传车在镇域内广泛宣传秸秆禁烧内容，对镇域内发现的乱焚乱烧

事件进行处理，并及时上报。

三、奖罚措施

（一）为切实做好农作物禁烧工作，经党委政府研究决定，

将秸秆禁烧与环境大整治工作相结合，各村居发生火情或因秸

秆、苞叶等问题被上级大整治测评反馈问题的村居，按照大整治

考核办法对村居进行扣分，并扣发相应补贴。

（二）对村（居）出现火情并被区级及以上单位检查发现或

被新闻媒体曝光的，扣除本季度书记、主任补助。造成恶劣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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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启动问责机制，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问责情况在全镇范

围内通报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实行督导机制。按照分片作战的原则，实行片长、联

系领导、包村干部全权负责制，各片挂包人员由片长统一调度，

实行党政成员、机关干部包村，村干部包户、包地块，督导农作

物秸秆禁烧与转化利用工作。镇政府节假日和夜间值班人员根据

工作安排，开展巡查检查，发现焚烧秸秆等情况，第一时间向属

地村居反馈。

（二）发挥职能作用。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领

导小组，负责全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和禁烧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

验收。其他各职能部门要立足本职，密切协作，分工负责，形成

合力，确保完成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和禁烧任务。

附件：1．龙泉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．龙泉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挂包责任分解表

3．村（居）秸秆禁烧巡查记录簿

中共龙泉镇委员会

龙泉镇人民政府

2022年 9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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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龙泉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冯 明 镇党委书记

薛 奇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程晓艳 镇党委副书记

张 森 镇党委副书记

聂树森 镇人大主席

闫 涛 镇政协工作联络室主任

汪德志 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、区监委派出龙泉镇监察室主任

徐铭会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
郑 谛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
冯 奎 镇政府副镇长

邵 晶 镇政府副镇长

刘振宇 镇政府副镇长

江明月 镇党委委员

董兰菊 镇党委委员

谭树圆 镇党委委员

常圣新 镇人大副主席

李绪峰 镇人大副主席

成 员：韦国宁 龙泉镇派出所所长

孟献速 龙泉镇中心校校长

各包村干部

各村居书记、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，刘

振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沈迎君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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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龙泉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挂包责任分解表

序号 村居 禁烧面积 镇包片领导 镇包村干部 村责任人 挂包人员

1 矾场村 354.89

聂树森

冯 奎

张 涛、高乔乔 张 超 李孟语 程立文 孙丰哲

徐艳艳 王 姣 刘 萌

冯 静 肖文静 闫德全

周利利 王 超 徐 燕

张雪莹 韩秉芸 刘征远

徐 旭 张道清 王蕴涵

李 敏 许 静 杨道镇

杨道峰 刘 勇

2 泉头村 270.68 赵家莹、王 荣 赵英杰

3 渭一村 194.58 刘景一、陈军鹿 张 军

4 华龙社区 0 徐艳艳、王 超 冯圣岭

5 渭二社区 444.08 孙 颖、刘 琦 苗万凯

6 圈子村 841.65 张 秀、王 康 王墩博

7 台头村 526.07 王海霞、董紫欣 冯 珂

8 广通社区 0

徐铭会

刘振宇

陈淑丽、杨道镇 戚如金 程金萍 孙仲良 刘佳利

祝 宁 刘 烨 张 磊

任 豹 魏清远 杨道成

耿献功 王湘君 徐惠玲

高 鹏 孙 凤 辛英超

刘鑫淼 孙 蕾 王希刚

孙知鸷

9 龙一村 622.12 张颖雪、蒋梦扬 黄衍国

10 龙二村 754.60 张鹏飞、扈培信 门继承

11 龙三村 404.79 李 双、何 璐 杨道东

12 龙四村 863.41 刘克峰、司维键 王溪强

13 韩圣村 215.26 王成刚、孙明雪 张玉晓

14 和庄村 156.35

闫 涛

邵 晶

李 强、韦 勇 王连用 马国峰 苏守泉 梁道斌

张金莲 陈淑丽 张海美

范立栋 刘春霞 张全伟

司相华 黄衍斌 孙 文

张 利 李佳勇 韩秋红

史方正 戚春霞 张彦涵

宋 旭

15 尚庄村 1026.73 孙凌云、孙 晓 车立民

16 大土屋村 1213.82 沈迎君、王文豪 杨光胜

17 北旺村 180.36 张振钊、厉文华 高明川

18 韩庄村 75 张 莹、李坤明 褚全德

19 麓村村 923.74 苗秀祯、张军烽 王少帅

合计 9068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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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村（居）秸秆禁烧巡查记录表

时 间

巡查人员

巡查范围

巡

查

情

况

记

录

备注


	3．村（居）秸秆禁烧巡查记录簿
	　　　　　　张　森　镇党委副书记
	　　　　　　邵　晶　镇政府副镇长
	　　　　　　各包村干部
	　　　　　　各村居书记、主任
	　李孟语　程立文　孙丰哲
	　徐艳艳　王  姣　刘  萌
	　冯  静　肖文静　闫德全
	　周利利　王  超　徐  燕
	　张雪莹　韩秉芸　刘征远
	　徐  旭　张道清　王蕴涵
	　李  敏　许  静　杨道镇
	　杨道峰　刘  勇
	　程金萍　孙仲良　刘佳利　　　  
	  祝　宁　刘　烨　张  磊　 
	  任  豹　魏清远　杨道成　
	  耿献功　王湘君　徐惠玲　
	  高  鹏　孙  凤　辛英超　
	  刘鑫淼　孙  蕾　王希刚
	孙知鸷
	  马国峰　苏守泉　梁道斌　
	  张金莲　陈淑丽　张海美　
	  范立栋　刘春霞　张全伟　  
	  司相华　黄衍斌　孙  文
	  张  利　李佳勇　韩秋红
	　史方正　戚春霞　张彦涵　
	　宋  旭　　　　　　　

